衛生福利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
策略三及策略四之「強化精神疾病、自殺防治及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補助項目及基準（111年）
1、 補助對象
直轄市、縣（市）政府。
2、 補助原則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需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最新公告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支應，其111年自籌比率如下：
1、 第一級：中央補助50%；地方自籌50%。
2、 第二級：中央補助60%；地方自籌40%。
3、 第三級：中央補助70%；地方自籌30%。
4、 第四級：中央補助80%；地方自籌20%。
5、 第五級：中央補助90%；地方自籌10%。
3、 補助項目及基準
1、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 人員設置基準
1. 至114年底，依人口數每33萬人設置1處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之原則，預計布建71處，每中心補助1名執行秘書、1名督導、2名心理輔導員、4名心理師（諮商及臨床心理師各2名）、1名職能治療師及2名護理師。
2. 資深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及護理師設置基準：每5名人力得列1名為資深人員。
3. 依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分年設置目標數，逐年進用人力。
(2) 經費編列基準
1. 人事費
(1) 執行秘書：依表2薪資標準表，以至少8等4階（424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督導：依表2薪資標準表，以至少7等4階（376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心理輔導員：依表2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2階（296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4)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及護理師：依表3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5階（344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5) 資深諮商心理師、資深臨床心理師、資深職能治療師及資深護理師：依表3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6階（360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業務費
(1)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及人員執行相關業務（含推動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心理衛生教育講座、人員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網絡連結、自殺防治、精神病人職能評估、就業職前諮詢、社會適應、外展服務及其他心理衛生事項）以及進用助理員、保全與兼任精神專科醫師駐點等所需行政業務費用。
(2) 完成布建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每中心配置助理員及保全各1名（皆以每人年50萬估列經費），並安排兼任精神專科醫師駐點服務（兼職費以每時段5,000元估算，每週2時段，每年計52萬元)。
(3) 直轄市以每年每中心不超過510萬元、各縣市（離島縣市除外）以每年每中心不超過455萬元、離島縣市（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以每年每中心不超過255萬元為原則估列。
2、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1) [image: ]人員設置基準
1. 社工（師）：勾稽保護資訊系統與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針對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加害人中，合併精神疾病者（上圖A）、合併自殺企圖者（上圖D）、同時合併精神疾病及自殺企圖者（上圖C）及精神疾病合併自殺企圖者（上圖B），依其於雙方系統之在案狀況，以同時在案者，社工個案負荷量1：25（比照兒少保護社工）推估；加計每年離開矯正機關合併思覺失調、雙向型情感（性）疾患，及結束監護處分個案約1,000人（上圖E），以個案負荷量1：25推估。
2. 資深社工：每5名社工，得列1名為資深社工。
3. 社工督導：以每7名社工設督導1名之基準，加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個案管理組督導之社工督導人數。
4. 人力採分年逐步進用。
(2) 經費編列基準
1. 人事費
(1) 社工（師）：依表5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3階（312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3.6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資深社工：依表5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7階（376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3.6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社工督導：依表5薪資標準表，以至少7等3階（360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3.6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業務費
(1) 辦理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業務（含個案訪視追蹤、個案研討、衛生教育物品或耗材、個案或家屬團體、協助個案就醫、網絡聯繫及資源連結等)所需費用。
(2) 直轄市以每年不超過650萬元、各縣市（離島縣市除外）以每年不超過130萬元、離島縣市（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以每年不超過15萬元為原則估列。
3、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1) 人員設置基準
1. 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依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列管第1、2級個案量（扣除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數），以關懷訪視員個案負荷量1：30推估，並以至114年進用目標人力75%估算。
2. 自殺關懷訪視員：依自殺防治通報系統列管個案量（扣除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數，並以每年成長4-5%預估），以關懷訪視員個案負荷量1：30推估，並以至114年進用目標人力75%估算。
3. 資深關懷訪視員：每5名關懷訪視員，得列1名為資深關懷訪視員。
4. 關懷訪視員督導：以每7名關懷訪視員設督導1名之基準，估算所需督導人數。
5. 人力採分年逐步進用。
(2) 經費編列基準
1. 人事費
(1) 關懷訪視員：依表3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2階（296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資深關懷訪視員：依表3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6階（360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關懷訪視員督導：依表3薪資標準表，以至少7等2階（344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業務費
(1) 辦理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業務（含關懷訪視、個案討論、衛生教育物品或耗材、個案或家屬團體、衛教講座、協助個案就醫與勞政職業訓練、就業輔導資源轉銜等）所需費用。
(2) 直轄市以每年不超過1,430萬元、各縣市（離島縣市除外）以每年不超過540萬元、離島縣市（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以每年不超過360萬元為原則估列。
4、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1) 人員設置基準
1. 社工（師）：依家庭暴力加害人民事保護令核發案量及處遇計畫執行案量1:300、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案量1:150，推估所需處遇業務個案管理人數。
2. 資深社工：每5名社工，得列1名為資深社工。
3. 社工督導：以每縣市不超過2名社工督導為原則。
4. 人力採分年逐步進用。
(2) 經費編列基準
1. 人事費
(1) 社工（師）：依表4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2階（296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資深社工人員：依表4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6階（360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社工督導：依表4薪資標準表，以至少7等2階（344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業務費
(1) 辦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業務（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及處遇、個案管理服務、個案研討、教育訓練及宣導講座）所需行政業務費用。
(2) 直轄市以每年不超過700萬元、各縣市（離島縣市除外）以每年不超過250萬元、離島縣市（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以每年不超過30萬元為原則估列。
5、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1) 人員設置基準
1. 個案管理員設置基準：依107-109年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每日平均輔導案量，以個案管理員個案負荷量1：30推估。
2. 資深個案管理員設置基準：每5名個案管理員，得列1名為資深個案管理員。
3. 個案管理督導設置基準：以每7名個案管理員設督導1名之基準，估算所需督導人數。
4. 人力採分年逐步進用。
(2) 經費編列基準
1. 人事費
(1) 個案管理員：依表3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2階（296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資深個案管理員：依表3薪資標準表，以至少6等6階（360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3) 個案管理督導：依表3薪資標準表，以至少7等2階（344薪點），薪點折合率每點130元估算，並按人員考績逐年提高薪點。
2. 業務費
(1) 辦理藥癮個案管理業務、藥癮防治業務所需之行政業務費用，比照110年主計總處通過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之經費，並以每20位個案管理員及督導配置1名專管員為原則（每名經費以55萬元估列）。
(2) 直轄市以每年不超過3,970萬元、各縣市（離島縣市除外）以每年不超過1,775萬元、離島縣市（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以每年不超過45萬元為原則估列。
3. 本項經費僅限於辦理「111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藥癮個案管理業務所需之人事費及業務費。
4、 其他
1、 本計畫專業人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進用之；配合本計畫進用之專業人力，得不受「聘用員額不超過機關預算總人數百分之五限制」的規定。
2、 本計畫所聘用社工（督導）人員均須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規定，惟於105年12月31日以前已任該府之社工人員不在此限。並以領有社會工作師證照者為優先；專業人力聘用資格及支薪標準如表1。
3、 本計畫資深人員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一般人員進用。
4、 原依「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一期計畫（107-109年）」聘用（含「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年）」核定前聘用），已在職之心理衛生社工督導，其續聘不受表1「所具專門知能條件」限制。
5、 有關補助項目與基準所列各項計畫聘用人力之支薪標準，應視實際聘任人員所具專門知能條件而定，並需符合表1所定人力聘用資格及支薪標準規定。所進用人員若經年終考核獲續聘，地方政府得逐年調升其支薪標準。另並得依「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表」，提高其酬金薪點折合率標準，自籌經費辦理。
6、 本計畫新增之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人力及藥癮個案管理服務人力，依表1所訂支薪標準範圍，自最低薪點起薪為原則，惟於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地方政府整合型心理健康計畫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自殺關懷訪視員、督導，或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個案管理人員、督導，且於110年底仍在職者，由地方政府依該員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按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認定起支薪點，並以各職稱所定最高薪點為限。
7、 本案業務費自籌款得依本部110年5月7日衛授家字第1100500755號函規定，以公益彩券盈餘支應。

[bookmark: _Toc504398307]表1：人力聘用資格及支薪標準
	職稱
	所具專門知能條件
	支薪標準

	社會工作人員及督導
(薪點折合率依行政院108年6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37027號函規定)

	社會工作人員(師)（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人力）
	符合專門職業及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以下簡稱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6等2階（296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資深社會工作人員(師)（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人力）
	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社會工作人員（師）滿4年以上。
	6等6階（360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具家庭暴力、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含行政）經驗滿4年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2.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
	

	社工督導（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人力）
	擔任社會工作人員或具家庭暴力、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含行政）經驗滿4年以上，且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7等2階（344薪點）
至
8等7階（472薪點）

	
	擔任社會工作人員（師）或具家庭暴力、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含行政）經驗滿2年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2.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
	

	社會工作人員(師)（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人力）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並具社會福利或心理衛生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1年以上。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並具社會福利或心理衛生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1年以上。
	6等4階（328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且具社會福利或心理衛生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1年以上。
	6等4階（328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資深社會工作人員(師)（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人力）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師）滿4年以上。
1. 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保護性業務社會工作人員(師)滿3年以上，並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師）滿1年以上。
1. 從事精神疾病或自殺防治關懷訪視、藥癮（毒品）個案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4年以上，內含1年以上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年資。
	6等7階（376薪點）
至
8等7階（472薪點）

	社工督導（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人力）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下列任一條件：
1. 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滿3年以上。
2. 擔任保護性業務滿1年以上，並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2年以上。
3. 從事精神疾病或自殺防治關懷訪視、藥癮（毒品）個案直接服務工作或臨床精神醫療經驗滿6年以上；前開經驗每2年得折抵上開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經驗1年。
	7等3階（360薪點）
至
9等6階（504薪點）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社會工作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並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滿2年以上。
2. 擔任保護性業務滿1年以上，並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1年以上。
3. 從事精神疾病或自殺防治關懷訪視、藥癮（毒品）個案直接服務工作或臨床精神醫療經驗滿4年以上；前開經驗每2年得折抵上開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經驗1年。
	

	
	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師）滿2年以上。
2. 擔任保護性業務滿1年以上，並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師）滿1年以上。
3. 從事精神疾病或自殺防治關懷訪視、藥癮（毒品）個案直接服務工作或臨床精神醫療經驗滿4年以上；前開經驗每2年得折抵上開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經驗1年。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且具3年以上社會福利直接服務工作經歷，並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滿2年以上。
2. 擔任保護性業務滿1年以上，並擔任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人員1年以上。
3. 從事精神疾病或自殺防治關懷訪視、藥癮（毒品）個案直接服務工作或臨床精神醫療經驗滿4年以上；前開經驗每2年得折抵上開心理衛生業務社會工作經驗1年。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專業人員

	執行秘書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心理、社會工作、護理或職能治療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護理師或職能治療師證書，並具心理衛生或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5年以上。
2. 上開系所學士以上學歷，並具心理衛生或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7年以上。
	8等4階（424薪點）
至
9等7階（520薪點）

	督導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心理、社會工作、護理或職能治療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或領有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護理師或職能治療師證書，並具心理衛生或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3年以上。
2. 上開系所學士以上學歷，並具心理衛生或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5年以上。
	7等4階（376薪點）
至
8等7階（472薪點）

	心理輔導員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心理或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學士以上學歷。
	6等2階（296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諮商心理師
	1. 領有諮商心理師證書，並具諮商心理師執業工作經驗滿2年以上。
2. 具備精神疾病基礎知識（修習變態心理學或具醫療機構實習、工作經驗）者尤佳。
	6等5階（344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資深諮商心理師
	1. 領有諮商心理師證書，並具諮商心理師執業工作經驗滿4年以上。
2. 具備精神疾病基礎知識（修習變態心理學或具醫療機構實習、工作經驗）者尤佳。
	6等6階（360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臨床心理師
	領有臨床心理師證書，並具臨床心理師執業工作經驗滿2年以上。
	6等5階（344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資深臨床心理師
	領有臨床心理師證書，並具臨床心理師執業工作經驗滿4年以上。
	6等6階（360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職能治療師
	領有職能治療師證書，且具備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2年以上。
	6等5階（344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資深職能治療師
	領有職能治療師證書，且具備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4年以上。
	6等6階（360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護理師
	領有護理師證書，且具備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2年以上。
	6等5階（344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資深護理師
	領有護理師證書，且具備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4年以上。
	6等6階（360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關懷訪視人員

	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護理、心理、社會工作、職能治療、公共衛生、醫事相關系所學士以上學歷。
2.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3. 具護理專科以上學歷，且具精神科護理或專職從事精神病人關懷訪視服務經驗滿2年以上。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6等2階（296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具上開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領有護理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公共衛生師或醫事人員相關證書。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自殺關懷訪視員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醫學、護理、心理、諮商與輔導、社會福利、社會工作、職能治療、公共衛生或其他相關系、所、學位學程或科畢業資格。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自殺關懷訪視員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6等2階（296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具上開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自殺關懷訪視員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領有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或公共衛生師證書。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資深關懷訪視員
	擔任精神疾病或自殺防治關懷訪視人員、毒防中心藥癮（毒品）個案管理員，或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會工作人員(師)滿4年以上。
	6等6階（360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關懷訪視員督導
	具心理衛生或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4年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醫學、護理、心理、諮商與輔導、社會福利、社會工作、職能治療、公共衛生或醫事相關系所學士學歷。
2.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關懷訪視員督導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7等2階（344薪點）
至
8等7階（472薪點）

	
	具心理衛生或精神醫療相關工作經驗滿2年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具上開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2. 領有醫師、護理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職能治療師、公共衛生師或醫事人員相關證書。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關懷訪視員督導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藥癮（毒品）個案管理服務人力

	個案管理員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心理、諮商輔導、社會工作、護理、犯罪防治、公共衛生相關學系學士學歷。
2.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3. 具護理專科以上學歷，且具精神科護理或藥癮（毒品）個案直接服務經驗滿2年以上。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藥癮（毒品）個案管理員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6等2階（296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上開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藥癮（毒品）個案管理員，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5階（392薪點）

	
	領有護理師、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
	6等3階（312薪點）
至
7等7階（424薪點）

	資深個案管理員
	擔任毒防中心藥癮（毒品）個案管理員、心理衛生關懷訪視人員，或第一期計畫及本計畫社會工作人員（師）滿4年以上。
	6等6階（360薪點）
至
8等5階（440薪點）


	個案管理督導
	具藥癮（毒品）個案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4年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bookmark: _GoBack]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心理、諮商輔導、社會工作、護理、犯罪防治、公共衛生相關學系學士學歷。
2. 符合考試規則第五條應考資格規定。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藥癮（毒品）個案管理督導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7等2階（344薪點）
至
8等7階（472薪點）

	
	具藥癮（毒品）個案直接服務工作經驗滿2年以上，且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1. 具上開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2. 領有護理師、心理師或社會工作師證書。
本計畫核定前已任職為藥癮（毒品）個案管理督導者，其科系不受上開限制。
	





表2：「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聘用人員薪資標準表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執行秘書／督導／心理輔導員：薪點折合率130元）
單位：新臺幣元
	等階
	薪點
	每人每年人事費用總計
	月薪
	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12個月
	交通費補助
	年終獎金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

	
	
	
	月支報酬（薪點*130）
	勞保
	健保
	勞退
	
	
	月支報酬*0.5個月
	月支報酬*1.5個月
	

	六等
	2
	296
	639,740
	38,480
	3,228
	1,965
	2,292
	45,965
	551,580
	19,240
	57,720
	11,200

	
	3
	312
	673,180
	40,560
	3,381
	2,058
	2,406
	48,405
	580,860
	20,280
	60,840
	11,200

	
	4
	328
	718,032
	42,640
	3,534
	2,152
	2,520
	50,846
	610,152
	21,320
	63,960
	22,600

	
	5
	344
	751,472
	44,720
	3,687
	2,245
	2,634
	53,286
	639,432
	22,360
	67,080
	22,600

	
	6
	360
	783,364
	46,800
	3,687
	2,362
	2,748
	55,597
	667,164
	23,400
	70,200
	22,600

	
	7
	376
	815,628
	48,880
	3,687
	2,480
	2,892
	57,939
	695,268
	24,440
	73,320
	22,600

	七等
	1
	328
	718,032
	42,640
	3,534
	2,152
	2,520
	50,846
	610,152
	21,320
	63,960
	22,600

	
	2
	344
	751,472
	44,720
	3,687
	2,245
	2,634
	53,286
	639,432
	22,360
	67,080
	22,600

	
	3
	360
	783,364
	46,800
	3,687
	2,362
	2,748
	55,597
	667,164
	23,400
	70,200
	22,600

	
	4
	376
	815,628
	48,880
	3,687
	2,480
	2,892
	57,939
	695,268
	24,440
	73,320
	22,600

	
	5
	392
	853,292
	50,960
	3,687
	2,598
	3,036
	60,281
	723,372
	25,480
	76,440
	28,000

	
	6
	408
	885,544
	53,040
	3,687
	2,715
	3,180
	62,622
	751,464
	26,520
	79,560
	28,000

	
	7
	424
	914,664
	55,120
	3,687
	2,715
	3,180
	64,702
	776,424
	27,560
	82,680
	28,000

	八等
	1
	376
	815,628
	48,880
	3,687
	2,480
	2,892
	57,939
	695,268
	24,440
	73,320
	22,600

	
	2
	392
	853,292
	50,960
	3,687
	2,598
	3,036
	60,281
	723,372
	25,480
	76,440
	28,000

	
	3
	408
	885,544
	53,040
	3,687
	2,715
	3,180
	62,622
	751,464
	26,520
	79,560
	28,000

	
	4
	424
	914,664
	55,120
	3,687
	2,715
	3,180
	64,702
	776,424
	27,560
	82,680
	28,000

	
	5
	440
	946,928
	57,200
	3,687
	2,833
	3,324
	67,044
	804,528
	28,600
	85,800
	28,000

	
	6
	456
	979,540
	59,280
	3,687
	2,980
	3,468
	69,415
	832,980
	29,640
	88,920
	28,000

	
	7
	472
	1,012,584
	61,360
	3,687
	3,127
	3,648
	71,822
	861,864
	30,680
	92,040
	28,000

	九等
	1
	424
	914,664
	55,120
	3,687
	2,715
	3,180
	64,702
	776,424
	27,560
	82,680
	28,000

	
	2
	440
	946,928
	57,200
	3,687
	2,833
	3,324
	67,044
	804,528
	28,600
	85,800
	28,000

	
	3
	456
	979,540
	59,280
	3,687
	2,980
	3,468
	69,415
	832,980
	29,640
	88,920
	28,000

	
	4
	472
	1,012,584
	61,360
	3,687
	3,127
	3,648
	71,822
	861,864
	30,680
	92,040
	28,000

	
	5
	488
	1,043,864
	63,440
	3,687
	3,127
	3,828
	74,082
	888,984
	31,720
	95,160
	28,000

	
	6
	504
	1,074,748
	65,520
	3,687
	3,274
	3,828
	76,309
	915,708
	32,760
	98,280
	28,000

	
	7
	520
	1,107,792
	67,600
	3,687
	3,421
	4,008
	78,716
	944,592
	33,800
	101,400
	28,000

	說明：
1、 月支報酬：薪點*薪點折合率(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2、 本表所列人力，於行政院核定日前，其實際支薪暫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124.7)核算。
3、 勞保費：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4、 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三)﹝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適用﹞計算費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110年1月1日起適用)
5、 勞工退休金：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3條第2項規定，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124.7)標準計算月支報酬，復依月提繳分級表級距計算提繳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6、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補助基準依薪點級距核給，280-312薪點補助11,200元、328-376薪點補助22,600元、392-520薪點補助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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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聘用人員薪資標準表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員、藥癮個案管理員：薪點折合率130+風險工作費700元）
單位：新臺幣元
	等階
	薪點
	每人每年人事費用總計
	月薪
	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12個月
	交通費補助
	年終
獎金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

	
	
	
	月支報酬（薪點*130）
	執行風險工作費
	勞保
	健保
	勞退
	
	
	月支報酬*0.5個月
	月支報酬*1.5個月
	

	六等
	2
	296
	648,140
	38,480
	700
	3,228
	1,965
	2,292
	46,665
	559,980
	19,240
	57,720
	11,200

	
	3
	312
	681,580
	40,560
	700
	3,381
	2,058
	2,406
	49,105
	589,260
	20,280
	60,840
	11,200

	
	4
	328
	726,432
	42,640
	700
	3,534
	2,152
	2,520
	51,546
	618,552
	21,320
	63,960
	22,600

	
	5
	344
	759,872
	44,720
	700
	3,687
	2,245
	2,634
	53,986
	647,832
	22,360
	67,080
	22,600

	
	6
	360
	791,764
	46,800
	700
	3,687
	2,362
	2,748
	56,297
	675,564
	23,400
	70,200
	22,600

	
	7
	376
	824,028
	48,880
	700
	3,687
	2,480
	2,892
	58,639
	703,668
	24,440
	73,320
	22,600

	七等
	1
	328
	726,432
	42,640
	700
	3,534
	2,152
	2,520
	51,546
	618,552
	21,320
	63,960
	22,600

	
	2
	344
	759,872
	44,720
	700
	3,687
	2,245
	2,634
	53,986
	647,832
	22,360
	67,080
	22,600

	
	3
	360
	791,764
	46,800
	700
	3,687
	2,362
	2,748
	56,297
	675,564
	23,400
	70,200
	22,600

	
	4
	376
	824,028
	48,880
	700
	3,687
	2,480
	2,892
	58,639
	703,668
	24,440
	73,320
	22,600

	
	5
	392
	861,692
	50,960
	700
	3,687
	2,598
	3,036
	60,981
	731,772
	25,480
	76,440
	28,000

	
	6
	408
	893,944
	53,040
	700
	3,687
	2,715
	3,180
	63,322
	759,864
	26,520
	79,560
	28,000

	
	7
	424
	924,480
	55,120
	700
	3,687
	2,833
	3,180
	65,520
	786,240
	27,560
	82,680
	28,000

	八等
	1
	376
	824,028
	48,880
	700
	3,687
	2,480
	2,892
	58,639
	703,668
	24,440
	73,320
	22,600

	
	2
	392
	861,692
	50,960
	700
	3,687
	2,598
	3,036
	60,981
	731,772
	25,480
	76,440
	28,000

	
	3
	408
	893,944
	53,040
	700
	3,687
	2,715
	3,180
	63,322
	759,864
	26,520
	79,560
	28,000

	
	4
	424
	924,480
	55,120
	700
	3,687
	2,833
	3,180
	65,520
	786,240
	27,560
	82,680
	28,000

	
	5
	440
	957,092
	57,200
	700
	3,687
	2,980
	3,324
	67,891
	814,692
	28,600
	85,800
	28,000

	
	6
	456
	987,940
	59,280
	700
	3,687
	2,980
	3,468
	70,115
	841,380
	29,640
	88,920
	28,000

	
	7
	472
	1,020,984
	61,360
	700
	3,687
	3,127
	3,648
	72,522
	870,264
	30,680
	92,040
	28,000

	說明：
1、 月支報酬：薪點*薪點折合率(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2、 本表所列人力，於行政院核定日前，其實際支薪暫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124.7)核算。
3、 執行風險工作費：依行政院108年6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37027號函核定「公部門社會工作人員薪資調整案」所增訂之「社會工作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費支給表」核給。
4、 勞保費：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5、 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三)﹝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適用﹞計算費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110年1月1日起適用)
6、 勞工退休金：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3條第2項規定，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124.7)標準計算月支報酬，復依月提繳分級表級距計算提繳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7、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補助基準依薪點級距核給，280-312薪點補助11,200元、328-376薪點補助22,600元、392-472薪點補助28,000元。



表4：「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聘用人員薪資標準表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社工：薪點折合率130+風險工作費1,000元）
單位：新臺幣元
	
等階
	薪點
	每人每年人事費用總計 
	月薪
	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12個月
	交通費補助
	年終
獎金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

	
	
	
	月支報酬（薪點*130）
	執行風險工作費
	勞保
	健保
	勞退
	
	
	月支報酬*0.5個月
	月支報酬*1.5個月
	

	六等
	2
	296
	651,740
	38,480
	1,000
	3,228
	1,965
	2,292
	46,965
	563,580
	19,240
	57,720
	11,200

	
	3
	312
	685,180
	40,560
	1,000
	3,381
	2,058
	2,406
	49,405
	592,860
	20,280
	60,840
	11,200

	
	4
	328
	730,032
	42,640
	1,000
	3,534
	2,152
	2,520
	51,846
	622,152
	21,320
	63,960
	22,600

	
	5
	344
	763,472
	44,720
	1,000
	3,687
	2,245
	2,634
	54,286
	651,432
	22,360
	67,080
	22,600

	
	6
	360
	795,364
	46,800
	1,000
	3,687
	2,362
	2,748
	56,597
	679,164
	23,400
	70,200
	22,600

	
	7
	376
	827,628
	48,880
	1,000
	3,687
	2,480
	2,892
	58,939
	707,268
	24,440
	73,320
	22,600

	七等
	1
	328
	730,032
	42,640
	1,000
	3,534
	2,152
	2,520
	51,846
	622,152
	21,320
	63,960
	22,600

	
	2
	344
	763,472
	44,720
	1,000
	3,687
	2,245
	2,634
	54,286
	651,432
	22,360
	67,080
	22,600

	
	3
	360
	795,364
	46,800
	1,000
	3,687
	2,362
	2,748
	56,597
	679,164
	23,400
	70,200
	22,600

	
	4
	376
	827,628
	48,880
	1,000
	3,687
	2,480
	2,892
	58,939
	707,268
	24,440
	73,320
	22,600

	
	5
	392
	865,292
	50,960
	1,000
	3,687
	2,598
	3,036
	61,281
	735,372
	25,480
	76,440
	28,000

	
	6
	408
	897,544
	53,040
	1,000
	3,687
	2,715
	3,180
	63,622
	763,464
	26,520
	79,560
	28,000

	
	7
	424
	928,080
	55,120
	1,000
	3,687
	2,833
	3,180
	65,820
	789,840
	27,560
	82,680
	28,000

	八等
	1
	376
	827,628
	48,880
	1,000
	3,687
	2,480
	2,892
	58,939
	707,268
	24,440
	73,320
	22,600

	
	2
	392
	865,292
	50,960
	1,000
	3,687
	2,598
	3,036
	61,281
	735,372
	25,480
	76,440
	28,000

	
	3
	408
	897,544
	53,040
	1,000
	3,687
	2,715
	3,180
	63,622
	763,464
	26,520
	79,560
	28,000

	
	4
	424
	928,080
	55,120
	1,000
	3,687
	2,833
	3,180
	65,820
	789,840
	27,560
	82,680
	28,000

	
	5
	440
	960,692
	57,200
	1,000
	3,687
	2,980
	3,324
	68,191
	818,292
	28,600
	85,800
	28,000

	
	6
	456
	991,540
	59,280
	1,000
	3,687
	2,980
	3,468
	70,415
	844,980
	29,640
	88,920
	28,000

	
	7
	472
	1,024,584
	61,360
	1,000
	3,687
	3,127
	3,648
	72,822
	873,864
	30,680
	92,040
	28,000

	說明：
1、 月支報酬：薪點*薪點折合率(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2、 執行風險工作費：依行政院108年6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37027號函核定「公部門社會工作人員薪資調整案」所增訂之「社會工作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費支給表」核給。
3、 勞保費：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4、 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三)﹝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適用﹞計算費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110年1月1日起適用)
5、 勞工退休金：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3條第2項規定，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124.7)標準計算月支報酬，復依月提繳分級表級距計算提繳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6、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補助基準依薪點級距核給，280-312薪點補助11,200元、328-376薪點補助22,600元、392-472薪點補助28,000元。



表5：「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聘用人員薪資標準表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社工：薪點折合率133.6+風險工作費3,000元）
單位：新臺幣元
	
等階
	薪點
	每人每年人事費用總計
	月薪
	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
	（月薪+聘任單位負擔）*12個月
	交通費補助
	年終獎金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

	
	
	
	月支報酬（薪點*133.6）
	執行風險工作費
	勞保
	健保
	勞退
	
	
	月支報酬*0.5個月
	月支報酬*1.5個月
	

	六等
	3
	312
	730,819
	41,683
	3,000
	3,687
	2,245
	2,406
	53,021
	636,252
	20,842
	62,525
	11,200

	
	4
	328
	774,908
	43,820
	3,000
	3,687
	2,362
	2,520
	55,389
	664,668
	21,910
	65,730
	22,600

	
	5
	344
	807,624
	45,958
	3,000
	3,687
	2,480
	2,634
	57,759
	693,108
	22,979
	68,937
	22,600

	
	6
	360
	840,340
	48,096
	3,000
	3,687
	2,598
	2,748
	60,129
	721,548
	24,048
	72,144
	22,600

	
	7
	376
	873,391
	50,233
	3,000
	3,687
	2,715
	2,892
	62,527
	750,324
	25,117
	75,350
	22,600

	七等
	1
	328
	774,908
	43,820
	3,000
	3,687
	2,362
	2,520
	55,389
	664,668
	21,910
	65,730
	22,600

	
	2
	344
	807,624
	45,958
	3,000
	3,687
	2,480
	2,634
	57,759
	693,108
	22,979
	68,937
	22,600

	
	3
	360
	840,340
	48,096
	3,000
	3,687
	2,598
	2,748
	60,129
	721,548
	24,048
	72,144
	22,600

	
	4
	376
	873,391
	50,233
	3,000
	3,687
	2,715
	2,892
	62,527
	750,324
	25,117
	75,350
	22,600

	
	5
	392
	910,451
	52,371
	3,000
	3,687
	2,715
	3,036
	64,809
	777,708
	26,186
	78,557
	28,000

	
	6
	408
	943,512
	54,508
	3,000
	3,687
	2,833
	3,180
	67,208
	806,496
	27,254
	81,762
	28,000

	
	7
	424
	975,208
	56,646
	3,000
	3,687
	2,980
	3,180
	69,493
	833,916
	28,323
	84,969
	28,000

	八等
	1
	376
	873,391
	50,233
	3,000
	3,687
	2,715
	2,892
	62,527
	750,324
	25,117
	75,350
	22,600

	
	2
	392
	910,451
	52,371
	3,000
	3,687
	2,715
	3,036
	64,809
	777,708
	26,186
	78,557
	28,000

	
	3
	408
	943,512
	54,508
	3,000
	3,687
	2,833
	3,180
	67,208
	806,496
	27,254
	81,762
	28,000

	
	4
	424
	975,208
	56,646
	3,000
	3,687
	2,980
	3,180
	69,493
	833,916
	28,323
	84,969
	28,000

	
	5
	440
	1,008,632
	58,784
	3,000
	3,687
	3,127
	3,324
	71,922
	863,064
	29,392
	88,176
	28,000

	
	6
	456
	1,042,043
	60,921
	3,000
	3,687
	3,274
	3,468
	74,350
	892,200
	30,461
	91,382
	28,000

	
	7
	472
	1,074,135
	63,059
	3,000
	3,687
	3,274
	3,648
	76,668
	920,016
	31,530
	94,589
	28,000

	九等
	1
	424
	975,208
	56,646
	3,000
	3,687
	2,980
	3,180
	69,493
	833,916
	28,323
	84,969
	28,000

	
	2
	440
	1,008,632
	58,784
	3,000
	3,687
	3,127
	3,324
	71,922
	863,064
	29,392
	88,176
	28,000

	
	3
	456
	1,042,043
	60,921
	3,000
	3,687
	3,274
	3,468
	74,350
	892,200
	30,461
	91,382
	28,000

	
	4
	472
	1,074,135
	63,059
	3,000
	3,687
	3,274
	3,648
	76,668
	920,016
	31,530
	94,589
	28,000

	
	5
	488
	1,107,976
	65,196
	3,000
	3,687
	3,421
	3,828
	79,132
	949,584
	32,598
	97,794
	28,000

	
	6
	504
	1,139,672
	67,334
	3,000
	3,687
	3,568
	3,828
	81,417
	977,004
	33,667
	101,001
	28,000

	說明：
1、 月支報酬：薪點*薪點折合率(小數點以下採無條件捨去)。
2、 執行風險工作費：依行政院108年6月18日院授人給字第1080037027號函核定「公部門社會工作人員薪資調整案」所增訂之「社會工作人員執行風險工作費支給表」核給。
3、 勞保費：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4、 健保費：依「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負擔金額表(三)﹝公、民營事業、機構及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適用﹞計算費用，投保單位負擔金額﹝負擔比率60%﹞。(110年1月1日起適用)
5、 勞工退休金：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3條第2項規定，以通案最高薪點折合率(124.7)標準計算月支報酬，復依月提繳分級表級距計算提繳金額。(110年1月1日起適用)
6、 休假補助、慰勞假補助及未休假加班費等：補助基準依薪點級距核給，280-312薪點補助11,200元、328-376薪點補助22,600元、392-504薪點補助2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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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okmark: _Toc488421694][bookmark: _Toc83732761][bookmark: _Toc488421695]過去執行情形
1. [bookmark: _Toc83732762]人力進用情形
	年度
	員額別
	至110年9月30日

	項目
	
	核定員額(人)
	進用員額(人)
	進用率(%)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督導
	
	
	

	
	心理輔導員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社工
	
	
	

	
	督導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社工
	
	
	

	
	督導
	
	
	


1. [bookmark: _Toc83732763][bookmark: _Toc488421696]績效指標達成情形
	績效指標
	110年目標值
	至110年9月30日
達成情形

	心衛社工服務個案再開案率
	[bookmark: _Toc83732721]-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服務涵蓋率
	65%
	

	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院後2星期內第一次訪視評估比率
	-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
	-
	


1. [bookmark: _Toc83732764]執行策略與方法
1. [bookmark: _Toc83732765]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111年目標值
	評估基準

	心衛社工服務個案再開案率
	下降5%
	（上一年度服務個案再開案率－當年度服務個案再開案率）/上一年度服務個案再開案率100%≧5%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服務涵蓋率
	75%
	派案心衛社工服務人數/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數100%

	精神疾病關懷訪視服務個案出院後2星期內第一次訪視評估比率
	80%
	出院2週內完成訪視評估人數/當年度出院個案人數100%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涵蓋率
	85%
	實際追輔頻次達成率達65%以上人數/當年度個案管理服務總人數100%


1. [bookmark: _Toc83732766]計畫內容：請依以下面向說明
1. [bookmark: _Toc83732767]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 依衛生福利部「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設置作業要點參考基準」訂定各縣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設置作業要點，並據以建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提升社區民眾利用心理衛生資源之可近性。
1.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服務規劃，含推動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心理衛生教育講座、人員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網絡連結、自殺防治、精神病人職能評估、就業職前諮詢、社會適應、安排精神科醫師駐點及執行其他心理衛生等事項。
1. 提升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執業安全措施（含配置／特約保全人員）。
1. 建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
1. 111年布建及補助人力配置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中心
	（請詳列各中心名稱或所在行政區）

	執行秘書
	8等4階至9等7階
	424-520
	

	督導
	7等4階至8等7階
	376-472
	

	心理輔導員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諮商心理師
	6等5階至7等7階
	344-424
	

	臨床心理師
	6等5階至7等7階
	344-424
	

	職能治療師
	6等5階至7等7階
	344-424
	

	護理師
	6等5階至7等7階
	344-424
	


1. [bookmark: _Toc83732768]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1. 落實以「家庭為中心」之多重議題個案追蹤關懷、轉介、轉銜服務（含個案訪視追蹤、個案研討、衛生教育、個案或家屬團體、協助個案就醫、網絡聯繫及資源連結）。
1. 建立參與網絡平臺會議或合作機制（含離開矯正機關或結束監護處分個案之社區銜接服務）。
1. 建立社工人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含精神照護、多重問題及家庭功能評估、多元需求評估、訪視技巧…等相關知能及見習）。
1. 建立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帳號安全管理及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含定期清查帳號、訪視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1. 有關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之開結案標準、流程、頻率、個案紀錄等事項，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
1. 111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社工（師）
	6等3階至7等7階
	312-424
	

	資深社工
	6等7階至8等7階
	376-472
	

	社工督導
	7等3階至9等6階
	360-504
	


備註：資深社工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社工（師）進用。
1. [bookmark: _Toc83732769]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1. 逐年充實精神病人及自殺防治關懷訪視人力，深化服務模式（含關懷訪視、個案討論、衛生教育、個案或家屬團體、衛教講座、協助個案就醫與勞政職業訓練、就業輔導資源轉銜等）。
1. 建立關懷訪視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提升專業知能（含精神疾病及自殺防治基本知識、個案追蹤訪視與管理、精神疾病與多重問題、法規、多元文化及多元性別、社區支持網絡及見習）。
1. 配合衛生福利部「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及「精神病人危機處理團隊試辦計畫」，結合醫療機構，提供個案服務。
1. 配合衛生福利部「精神病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結合民間團體布建社區支持服務資源。
1. 配合衛生福利部向網絡單位宣導及推展自殺防治，並辦理守門人教育訓練，提升整體自殺防治效能。
1. 建立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自殺防治通報系統帳號安全管理及訪視紀錄稽核機制（含定期清查帳號、訪視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1. 有關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之開結案標準、流程、頻率、個案紀錄等事項，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
1. 111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精神病人
社區關懷訪視員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資深精神病人
社區關懷訪視員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自殺關懷訪視員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資深自殺
關懷訪視員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關懷訪視員督導
	7等2階至8等7階
	344-472
	


備註：資深關懷訪視員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精神病人社區關懷訪視員或自殺關懷訪視員進用。
1. [bookmark: _Toc83732770]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1. 強化與防治網絡單位之合作機制及處遇無縫銜接（含法院、矯正機關、社政、警政…等防治網絡單位），並落實執行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社區處遇。
1. 針對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家庭暴力相對人，經評估有服務需求者，提供個案及家庭支持性服務（含個案管理、個案研討、連結及整合更生保護或相對人服務等資源）。
1. 提升醫事人員驗傷採證品質與危險評估知能（含醫事人員對保護性案件敏感度、親密伴侶暴力危險評估量表TIPVDA、驗傷採證之教育訓練，及驗傷採證責任醫療機構、兒少保護小組之指定、督導考核）。
1. 加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品質（含處遇人員繼續教育訓練、督導及培訓）。
1. 建立處遇個案管理社工人員教育訓練及督導制度（含法規、加害人處遇實務、非自願個案處遇技巧、多重議題加害人家庭評估及處遇）。
1. 配合衛生福利部，結合民間團體布建及推動加害人服務資源（含家庭暴力處遇服務方案、庭前認知輔導方案、特殊議題性侵害加害人處遇方案等）。
1. 建立加害人處遇系統帳號安全管理及訪視、處遇紀錄稽核機制（含定期清查帳號、訪視及處遇紀錄完整性與確實性）。
1. 111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社工（師）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資深社工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社工督導
	7等2階至8等7階
	344-472
	


備註：資深社工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社工（師）進用。
1. [bookmark: _Toc83732771]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1. 本項個管服務納入縣市政府跨局處毒品防制業務整合，細部執行內容依衛生福利部會同各部會訂定之「111年度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工作暨衛生福利部補助辦理藥癮者處遇計畫」辦理。
1. 本項經費僅限於辦理前開計畫之藥癮醫療及個案管理服務相關業務所需之人事費及業務費。
1. 111年補助人力規劃：
	項目
	明細

	
	等階
	薪點
	人數

	個案管理員
	6等2階至7等5階
	296-392
	

	資深個案管理員
	6等6階至8等5階
	360-440
	

	個案管理督導
	7等2階至8等7階
	344-472
	


備註：資深個案管理員人數為預估值，可視情況以個案管理員進用。
1. [bookmark: _Toc83732772]主辦單位
　　市（縣）政府　　局（處）
1. [bookmark: _Toc83732773]經費需求與來源
1. 經費來源
1. 自籌經費金額及占總經費比率：依本計畫地方政府財力分級規定編列，本府為第　級，須自籌　　%，中央補助　　%（請款時應檢附足額（比率）之納入預算證明）。
1. 申請中央補助經費金額　　　元，占總經費比率　　%。
1. 經費概算編列
	經費項目
	計算基準及明細
	申請補助經費（元）

	人事費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含專業人力薪資、保險及福利等
	

	業務費

	布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含推動心理健康促進活動、心理衛生教育講座、人員教育訓練、諮詢、轉介、轉銜服務、資源網絡連結、自殺防治、精神病人職能評估、就業職前諮詢、社會適應、外展服務、其他心理衛生事項、助理員、保全、精神專科醫師駐點等業務費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合併多重議題個案服務
	含個案訪視追蹤、個案研討、衛生教育物品或耗材、個案或家屬團體、協助個案就醫、網絡聯繫及資源連結等業務費
	

	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關懷訪視服務
	含關懷訪視、個案討論、衛生教育物品或耗材、個案或家屬團體、衛教講座、協助個案就醫與勞政職業訓練、就業輔導資源轉銜等業務費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處遇個案管理服務
	含家庭暴力及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及處遇、個案管理服務、個案研討、教育訓練及宣導講座等業務費
	

	藥癮個案管理服務
	含辦理個案服務、行政辦公、人員培訓、臨時工資等業務費
	

	補助總經費（元）
	


備註：案內經費有用途別科目間流用需求，且流入流出金額未超過各該用途別科目預算金額20%時，於計畫內容不變下，得由主辦單位首長核定辦理；惟人事費不得流入。
1. 預期效益

image1.png
FR RN BB A 60 B
4% 5%?3 00'20/\) KA %@ﬂ%&('ﬁ)
’ A/ BRERR S
W A G (#41,000A)
(#9145 A)




